
淄高新市监〔2022〕25号

关于印发《淄博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服务品质提升实施包容审慎信用监管若干措施的意见》的通知

各科、队、所：
现将《淄博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服务品质提升实施包容审慎信用监管若干措施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淄博高新区市场监管局
       2022年4月26日





（此件主动公开）



淄博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服务品质提升实施
包容审慎信用监管若干措施的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国务院令第722号）、《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8号）的部署要求，根据淄博市市场监管局《关于服务“四新经济”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的指导意见》、管委会《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高质量突破发展的实施意见》(淄高新委〔2022〕30号)，进一步创新信用监管制度，引导和激发企业诚信守法意识，贯彻“服务走在监管前”、“普法走在监管前”理念，更好激发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以柔性监管服务企业发展，着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制定以下包容审慎信用监管措施。
一、对符合下列以下条件的，本年度内不予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一）企业即时信息未在规定时限公示或公示错误，经提醒指导，企业及时改正的，不予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二）首次被抽查企业年度报告中，企业认缴出资时间在5年（含）以下，在年报公示中股东及发起人认缴出资时间与登记机关登记信息相差不超过9个月；企业认缴出资时间在5年以上，在年报公示中股东及发起人认缴出资时间与登记机关登记信息相差不超过不超过20%的。存在上述情形的企业，如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按照公示的认缴出资时间办理了变更登记或备案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三）企业实缴出资到位，在年报中公示的股东及发起人实缴出资时间与实际出资时间或出资额相差不超过1年或30%的，且企业无明显主观故意的，能提交相应的审计报告或者情况说明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四）国家企业注册资本制度改革实施前（2014年3月1日前）实缴出资到位的企业，在年报公示中填报的股东及发起人的实缴出资时间填报错误或未填报实缴出资时间的，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五）首次被抽查企业年度报告中，选择不对外公示的各项财务数据，与企业实际情况差额小于20%，且企业无明显故意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六）首次被抽查企业的年度报告中，企业没有主观故意，明显由于小数点点错原因致使数据错误扩大或减少不超过3位，以及错误把系统默认的数据单位“万元”看成“元”，致使数据错误不超过3位数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七）在本年度内发生股权变更的企业，如其年报中已公示具体股权变更信息，但在企业股权是否变更栏目误填为“否”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八）股东出资信息中多个出资人出资数额填报错误或者出资数额合并填报，但其出资总额没有错误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九）企业分支机构年报财务数据由其上级公司年报公示，上级公司统一支付员工工资、缴纳社会保险、缴纳企业税收，并提供相应材料证明，年报财务数据为0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分支机构填报年报财务数据为0，由其上级公司出具证明其不实行独立核算的，不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十）对实地核查无法取得联系的企业，应当通过企业登记系统和年报信息中的联系电话进行联系，对能够取得联系的，如其在责令改正期限内改正上述问题的，不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二、对规定免予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企业经指导后已改正的，其抽查结果可认定为“未发现问题”或“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涉及公共安全、生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已经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存在利益纠纷的企业，不适用包容审慎信用监管措施。
三、探索实行“包容期”管理。尝试对新设立的“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企业给予1-2年包容期，在包容期内通过行政指导等柔性监管方式，引导和督促企业依法经营。建立“容错”机制，对非主观故意、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首次轻微违法行为，应当先行告诚说理，责令限期改正，指导企业自觉纠正违法行为，一般不予行政处罚 。
四、建立规范检查机制。严格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通过“双随机”抽查的方式，对“四新经济”企业实施适度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除投诉举报、转办交办、专项整治行动等情况外，原则上不进入企业检査，尽量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扰。对于抽查中发现的问题，秉承“抽查即服务”理念，督促企业整改，提醒企业重视信用建设，同时，抽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示，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
五、建立审慎处罚机制。对新经济企业有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等法定情形的，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对确需给予处罚的，在相应自由裁量基准范围内，适用较轻或中幅度处罚。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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